保定市徐水区消防救援大队
2024年度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为进一步加强我大队的预算绩效管理，提升预算项目绩效水平，强化项目绩效管理理念，我大队组织财务人员对2024年度预算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，评价预算资金的使用绩效，绩效自评情况如下：
    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大队高度重视绩效自评工作，成立以大队主官为组长，全体党委委员为组员的工作领导小组，组织全体财务人员对年度预算项目进行全面梳理、逐一排查，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针对项目内容、实施情况、财务管理、社会效益、审计审查等情况等做出自我评价，认真听取服务对象建议意见，做好自评工作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依据绩效目标，确定最终自评分数，保证自评结果真实有效，查漏补缺，促进工作提升。
我大队2024年度预算项目共计10个，预算项目支出总计1137.750359万元，自评得分 90分以上的10个，得分60至90分0个，60分以下0个。其中，抽查项目2个，分别是政府专职消防队装备器材购置、消防队执勤消防车运行维护费，项目一基本情况是用于采购灭火救援装备器材，预算金额64.325万元，2024年度支出59.99万元，预算执行进度93.26%，完成了绩效目标，自评得分99.33分。项目二基本情况是用于保障执勤消防车辆日常维修保养、补充油料，预算金额90万元，2024年度支出75万元，预算执行进度83.33%，完成了绩效目标，自评得分98.33分。
    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 我大队绩效评价管理领导小组对2024年度预算资金和项目进行梳理，全面收集、系统整理各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，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，认真分析了2023年所有项目支出资金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2024年预算项目10个，调整后预算资金1370.6106万元，实际支出1137.750359万元。全部项目基本完成预期绩效目标。大队将进一步合理规划资金申请使用，积极与上级单位沟通，提升预算执行水平。
    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通过对所有项目进行自评，2024年我大队绩效指标设定比较合理，资金管理使用合规，部分资金拨付及时到位，基本达到了项目绩效评价目标，有力保障了项目的顺利执行。2024年度，消防救援大队2023年度考核奖项目预算项目绩效自评100分。2023年绩效挂钩奖励经费绩效自评100分。政府专职消防队员被装保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97.46分。消防队执勤消防车运行维护经费项目绩效自评98.33分。政府专职消防队装备器材购置项目绩效自评99.33分。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伙食保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98.82分。消防救援人员津贴补贴项目绩效自评100分。消防救援人员津贴补贴（追加）项目绩效自评95.47分。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保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100分。消防队运转类公共业务基本支出经费目绩效自评95.11分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[bookmark: _GoBack]严格财务管理，制定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制度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，按要求开展自评工作，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。加强财务人员培训，提高本部门职工业务能力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意识，促进绩效目标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。积极与上级单位沟通协调，提升集中采购项目经费使用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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